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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财政补贴

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引领作用，加大对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支

持力度，加快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，根据《汕尾市既有住宅加

装电梯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补贴原则

财政补贴资金遵循“事后申领，一次性拨付”的原则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陆丰市范围内具有合法不动产权属证明，已建成

投入使用的四层及以上、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或计划、非单一产

权的无电梯住宅，在本办法正式印发实施后加装的电梯。

三、申请主体

住宅楼宇同意加装电梯的所有业主或住宅楼宇同意加装电

梯的所有业主推选的业主代表(即加装电梯实施主体)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按照补贴原则及适应范围，加装电梯完成竣工验收手续并办

理电梯使用登记后，经申请审批，市财政部门按每台 5 万元的标

准进行补贴。

五、申请程序

加装的电梯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实施主体凭《特种设备使用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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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证》和竣工验收备案表，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申请。经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后，由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(一)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

性负责。

(二)各有关部门应按职责分工，加强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管

理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